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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股权转让标的名称：福建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

药玻”）跟投平台持有福建药玻共计31.7647%的股权。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股权转让背景 

为拓展中性硼硅药用玻璃业务，根据《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跟投

管理制度》要求，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员工跟投

平台【天津旗滨聚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聚鑫”）、

天津旗滨泰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泰鑫”）、天津

旗滨恒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恒鑫”）、天津旗滨

东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东鑫”）、天津旗滨盛鑫

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盛鑫”）】于 2019 年 12月 6

日共同签署了《中性硼硅药用玻璃素管项目（一期）共同投资协议》，投资设立

了湖南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药玻”），初始注册资金 1

亿元，上述股东分别持有湖南药玻 67.8431%、20.4412%、8.4510%、1.2941%、

1.5784%、0.3922%的股权。2020 年，为有效整合发展资源，促进中性硼硅药用

玻璃业务板块的加快发展，上述各方同意以各自持有湖南药玻的股权按照资产评

估结果作价出资设立福建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药玻”），

作为中性硼硅药用玻璃业务板块运营管理以及发展平台，福建药玻注册资本 1



亿元。上述股东持有福建药玻股权比例仍保持上述比例不变，湖南药玻成为了福

建药玻的全资子公司。 

目前，由于以上五家员工跟投平台同时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旗滨电子玻

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滨电子”）的股权，为清晰跟投平台持股及跟投人员

的权益份额，天津聚鑫、天津泰鑫、天津恒鑫、天津东鑫拟将所持有的福建药玻

的全部股权转让（平移）至跟投人员对应新设的四家跟投平台。原跟投平台（转

让方）与新设跟投平台（受让方）中各有限合伙人(跟投员工）持有福建药玻的

权益保持不变。股权转让后，天津聚鑫、天津泰鑫、天津恒鑫、天津东鑫不再持

有福建药玻股权。 

二、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及股权结构 

（一）标的公司情况 

1、 标的公司名称：福建旗滨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 法定代表人：周军 

4、 注册地址：福建省东山县 

5、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6、 股本结构及出资方式、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

元） 
出资比例（%） 备注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784.3137 67.8431  

天津聚鑫 2,044.1177 20.4412  

天津泰鑫 845.0980 8.4510  

天津恒鑫 129.4118 1.2941  

天津东鑫 157.8431 1.5784  

天津盛鑫 39.2157 0.3922  

合计 10,000.0000 100.0000  

7、 经营范围：中性硼硅药用玻璃素管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药用玻璃包装

产品及其他玻璃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8、 经营期限：30年或长期 

（二）标的股权情况 

本次拟转让的股权为天津聚鑫、天津泰鑫、天津恒鑫、天津东鑫分别持有的

福建药玻 20.4412%、8.4510%、1.2941%、1.5784%的股权，合计 31.7647%的股权。 

三、 股权转让各方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权转让方情况 

1、 天津旗滨聚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祥园道160号121室-1 

普通合伙人：深圳市旗滨裕鑫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963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7日 

营业期限：2019年12月17日至2069年12月16日 

经营范围：玻璃制品、新材料的技术开发、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津旗滨泰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祥园道160号121室-3 

普通合伙人：深圳市旗滨裕鑫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314.75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7日 

营业期限：2019年12月17日至2069年12月16日 

经营范围：玻璃制品、新材料的技术开发、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天津旗滨恒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祥园道160号122室-14 

普通合伙人：深圳市旗滨裕鑫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578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7日 

营业期限：2019年12月17日至2069年12月16日 

经营范围：玻璃制品、新材料的技术开发、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天津旗滨东鑫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祥园道160号122室-10 

普通合伙人：深圳市旗滨裕鑫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8.5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7日 



营业期限：2019年12月17日至2069年12月16日 

经营范围：玻璃制品、新材料的技术开发、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股权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为做好上述四家跟投平台所持福建药玻的股份承接，公司跟投人员拟在宁波

市宁海县对应新设四家跟投平台（每家新设合伙企业中合伙人为对应原合伙企业

的全体合伙人，合伙企业中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不变；股权转让后，该合伙

企业承接及其穿透后的每位合伙人持有福建药玻的权益不变）。拟新设主体情况

如下： 

1. 宁海钜鑫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机构核准名称为准，以下

简称“宁海钜鑫”） 

住所地：宁波市宁海县 

注册资本：20,860,000元 

2. 宁海台鑫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机构核准名称为准，以下

简称“宁海台鑫”） 

住所地：宁波市宁海县 

注册资本：8,630,000元 

3. 宁海珩鑫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机构核准名称为准，以下

简称“宁海珩鑫”） 

住所地：宁波市宁海县 

注册资本：1,325,000元 

4. 宁海冬鑫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机构核准名称为准，以下

简称“宁海冬鑫”） 

住所地：宁波市宁海县 

注册资本：1,615,000元 

以上各受让主体的基本信息以工商机构最终核准和登记信息为准。 

 

四、 本次股权转让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1、目标公司价值评估情况 

财务审计情况。公司聘请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23 年



1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福建药玻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福建旗滨医药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审华审字[2023]0010 号）。截止审计基准日，

福建药玻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55,007 万元，负债总额为 51,016 万元，净资产为

3,991万元；母公司资产总额 20,012.88万元，负债总额为 10,332.58 万元，净

资产为 9,680.30万元。 

资产评估情况。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同致信德（北京）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3年 1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福建药玻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机构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同致信德评报字(2023)第

100006号）。本次评估中，评估机构使用了资产基础法评估方法。 

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福建药玻于评估基准日 2023年 1月 31日的资产

账面值为 20,012.88 万元，评估值为 20,493.85 万元，增值 480.95 万元，增值

率为 2.4%；负债账面值为 10,332.58 万元，评估值为 10,332.58 万元；股东全

部权益账面值为 9,680.30 万元，评估值为 10,161.25 万元，增值 480.95 万元，

增值率为 4.97%。具体结果见下表： 

 

2、股权转让作价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平移）的交易价格由交易各方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在自

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共同协商确定。各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参考经评

估报告确认的目标公司净资产评估值10,161.25万元，按照1.02元/1元注册资本

进行转让定价。即： 

（1）天津聚鑫将所持福建药玻20.4412%的股权转让给宁海钜鑫，转让价款

为20,850,000元。 

（2）天津泰鑫将所持福建药玻8.4510%的股权转让给宁海台鑫，转让价款为



8,620,000元。 

（3）天津恒鑫将所持福建药玻1.2941%的股权转让给宁海珩鑫，转让价款为

1,320,000元。 

（4）天津东鑫将所持福建药玻1.5784%的股权转让给宁海冬鑫，转让价款为

1,610,000元。 

3、本次股权转让后福建药玻的股权架构 

转让前 转让后 

备注 
原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股权比

例（%） 
新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股权比

例（%） 

株洲旗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784.31 67.8431 

株洲旗滨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6,784.31 67.8431 未参与转让 

天津聚鑫 2,044.12 20.4412 宁海钜鑫 2,044.12 20.4412   

天津泰鑫 845.098 8.451 宁海台鑫 845.098 8.451   

天津恒鑫 129.4118 1.2941 宁海珩鑫 129.4118 1.2941   

天津东鑫 157.8431 1.5784 宁海冬鑫 157.8431 1.5784   

天津盛鑫 39.2157 0.3922 天津盛鑫 39.2157 0.3922 未参与转让 

合计 10,000.00 100 合计 10,000.00 100   

 

五、 本次股权转让履行的决策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的规定，本事项已经公司 2023 年 3 月 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 

2、独立董事意见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跟投平台本次转让持有福建药玻的股权事宜，认为： 

（1）本次跟投平台股权转让事宜实质上是为了进一步清晰公司新兴业务电

子玻璃和药用玻璃板板块的跟投平台持股及跟投人员权益份额，避免影响旗滨电

子分拆上市的进程，本事项的实施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长远利益。 

（2）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履行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本事项交易价格由交易各方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共同协商确定，符

合公平、公正的原则。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公司对福建药玻控制权变化，也不



涉及公司所持股份比例的变化，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动，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的情形。 

3、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 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目的是为进一步明晰和理顺跟投平台对旗滨电子和福建药玻

的股权架构、跟投员工权益份额，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动，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公司对福建药玻控制权变化，也不涉及公司所持股份

比例的变化，不属于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七、 附件 

1、标的公司及相关方营业执照； 

2、标的公司审计报告； 

3、标的公司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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